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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，相信投资者都

很关注科创板股票交易的相关规定。在接下来的两期

栏目中，我们将为大家详细解读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

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特别规定》），

提示投资者关注与科创板股票交易相应的事项，快来

跟我们一起了解下吧！

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，投资者需要开立新的账户

吗？

投资者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，应当使用沪市 A 股证

券账户。符合科创板股票交易适当性条件的投资者仅

需向其委托的证券公司申请，在已有沪市 A 股证券账

户上开通科创板股票交易权限即可，无需在中国结算

开立新的证券账户。

http://quote.eastmoney.com/web/r/3999752


投资者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参与科创板股票交

易？

根据《特别规定》，投资者可以通过竞价交易、盘

后固定价格交易和大宗交易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。

与主板不同的是，科创板引入了盘后固定价格交易

方式。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指，在收盘集合竞价结束

后，交易所交易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定价申

报进行撮合，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的交易方式。

投资者需关注科创板股票交易方式包括竞价交易、

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及大宗交易，不同交易方式的交易

时间、申报要求、成交原则等存在差异。

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交易时间和申报时间是如何

规定的呢？

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间是每个交易日的 15:05 至

15:30，当日 15:00 仍处于停牌状态的股票不进行盘后

固定价格交易。

提示投资者，尽管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间是在收盘

集合竞价结束后，但交易所接受交易参与人收盘定价

申报的时间则包括每个交易日的 9:30 至 11:30、13:00

至 15:30。在接受申报的时间内，未成交的申报投资



者可以撤销，但撤销指令经交易所交易主机确认方为

有效。

提醒投资者注意的是，开市期间停牌的科创板股

票，停牌期间可以继续申报。停牌当日复牌的，已接

受的申报参加当日该股票复牌后的盘后固定价格交

易。当日 15:00 仍处于停牌状态的，交易所交易主机

后续不再接受收盘定价申报，当日已接受的收盘定价

申报无效。

投资者应该如何参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？

投资者通过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买卖科创板股票的，

应当向证券公司提交收盘定价委托指令。收盘定价委

托指令应当包括，证券账户号码、证券代码、买卖方

向、限价、委托数量等内容。

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成交原则是怎样的呢？

在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段，上交所以收盘价为成交

价、按照时间优先原则对收盘定价申报进行逐笔连续

撮合。

需投资者关注的是，如果收盘价高于收盘定价买入

申报指令的限价，则该笔买入申报无效；如果收盘价



低于收盘定价卖出申报指令的限价，则该笔卖出申报

无效。

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收盘定价申报当日有效。

更多关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具体事宜，投资者可

通过阅读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盘后固定价格

交易指引》了解相关信息。

科创板股票交易的涨跌幅比例是如何规定的？价

格涨跌幅是否有限制？

上交所对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

制，涨跌幅比例为 20%。

在这里需要提示投资者注意的是，首次公开发行上

市的股票，上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

制。

科创板股票的单笔申报数量是如何规定的？

不同于沪市主板 A 股交易，投资者通过限价申报买

卖科创板股票的，单笔申报数量应当不小于 200 股，

且不超过 10 万股。

投资者通过市价申报买卖的，单笔申报数量应当不

小于 200 股，且不超过 5 万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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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买入时，单笔申报数量应当不小于 200 股，超

过 200 股的部分，可以以 1 股为单位递增，如 201 股、

202 股等。

申报卖出时，单笔申报数量应当不小于 200 股，超

过 200 股的部分，可以以 1 股为单位递增。余额不足

200 股时，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，如 199 股需一次性

申报卖出。

关于科创板股票融资融券标的，有哪些特殊规定

呢？

与上交所主板市场不同的是，科创板股票自上市首

日起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，提醒投资者应注意相关风

险。

证券公司可以按规定借入科创板股票，具体事宜由

上交所另行规定。

投资者如何了解科创板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情形

呢？

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出现下列异常波动情形之一

的，上交所会公告该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累计买入、

卖出金额最大 5 家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名称及其买入、

卖出金额：



一是连续 3 个交易日内，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

累计达到±30%的股票，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为单

只股票涨跌幅与对应基准指数涨跌幅之差，基准指数

由上交所向市场报告；

二是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认定属于异常波动的其

他情形。

需要提醒投资者注意的是，一方面，异常波动指标

自公告之日起重新计算；另一方面，无价格涨跌幅限

制的股票不纳入异常波动指标的计算。上交所可以根

据市场情况，调整异常波动的认定标准。

投资者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，交易行为应符合哪些

合规要求？

投资者应当按照上交所相关规定，审慎开展股票交

易，不得滥用资金、持股等优势进行集中交易，影响

股票交易价格正常形成机制。

可能对市场秩序造成重大影响的大额交易，投资者

应当选择适当的交易方式，根据市场情况分散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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